
关于印发《大连科技学院实验室设置、调整和

撤销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大连科技学院实验室设置、调整和撤销管理办法（试行）》

经学校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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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连科技学院实验室设置、调整和撤销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提高实验室整

体效益，提升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依据《大连科技学院实验

室工作条例》，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验实训中心是学校实验室管理的职能部门，在

主管校长的领导下，全面负责和管理学校所有教学实验室的各

项工作，各类实验室的建立（包括新建、扩建以及设备更新）、

调整和撤销必须按照本办法办理相关审批程序。

第二章 实验室设置原则

第三条 根据学校学科专业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实验室建设

规划总体方案，立足学校实践教学和应用性人才培养的需要，

本着“合理使用实验室资源，优先保证课内教学”的原则，设

置相关实验室。

第四条 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专管共用、体现“规模效

益”，提倡建立多专业、多课程共享的综合性实验室。

第五条 避免小而全、分散重复式的设置。在校内一般不

重复设置同类实验室，不重复设置实验教学内容基本相同的实

验室，公共基础课、部分跨学科基础课教学实验室原则上进行

集中建设和管理。

第六条 鼓励跨院（部）、跨学科、跨专业设置实验室，



并且鼓励与企事业单位建立联合实验室，以适应学科交叉发展

的需求。

第三章 实验室设置基本条件

第七条 符合学校发展规划要求，制定完善的实验室建设

规划。

第八条 具有长期稳定的实验教学任务，明确建设目标和

要求，承担一定的实验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任务。

第九条 具备实验技术工作要求的场所、设施及环境，具

有与完成教学任务相适应的仪器设备、实验用房及场地，实验

室用房的生均面积一般不得低于2平方米。

第十条 配备相对稳定、结构合理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并

严格按照《大连科技学院实验室工作条例》履行职责。

第四章 实验室设置、调整和撤销的审批

第十一条 申请新建、扩建或者设备更新的实验室，须由

院（部）在每学年第一学期报送下一财政年度的教学设备采购

预算计划，并提供《实验室建设汇总表》（见附件1），经论

证批复后，组织筹建，筹建后由实验实训中心会同使用部门共

同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列入教学实验室序列。

第十二条 新建专业的实验课程，应先在相近学科的实验

室内开展工作，待具备一定条件后，报学校批准后独立设置实

验室。

第十三条 实验室的调整，是指实验室名称、地点、面积

等基本情况的调整。实验室的调整需提交《实验室调整申请表》

（见附件2），说明调整方案，并报实验实训中心批准后执行。

第十四条 实验室的撤消，是指因长期不能履行教学实验



任务，或实验教学任务变动，对实验室予以撤消或合并。申请

单位应提交《实验室撤销申请表》（见附件3），详细说明撤

消理由，以及人员、用房及仪器设备等处理意见等，报实验实

训中心审批，经主管校领导批准后，由学校发文，予以公布执

行。

第十五条 学校原有各类实验室按本管理办法进行调整和

整合。实验室的设置、调整和撤销，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实验实训中心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

起试行。

附件：1.实验室建设汇总表

2.实验室调整申请表

3.实验室撤销申请表


